
 

 
中国新天地反贿赂及腐败政策 

 

 

1. 原则 

 

1.1 中国新天地（以下简称公司）致力于确保其业务是根据公平、诚实、公开的原则，

在道德的、专业的和合法的前提下进行。这是我们发展业务的信心来源，所以维

护此声誉对我们至关重要。 

 

1.2 贿赂和腐败行为致公司、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于刑事诉讼的风险下，更损害公司

的声誉。因此，确保我们的员工和利益相关方知道自己的责任并在高道德标准下

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对贿赂和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原因。 

 

 

2. 政策 

 

2.1 中国新天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腐败，无论大小；无论源于官员、企业还是个

人；无论发生在公共场所还是私人场所。 

 

2.2 公司禁止提供任何形式的贿赂，包括但不限于回扣、好处费、或以其他途径或渠

道向客户、代理商、承包商、供应商、上述之任何员工、政府官员或家属、或上

述的家人、朋友、同事或熟人等提供不正当利益。 

 

2.3 如果与中国新天地有关之个人通过贿赂以获得或维系业务，取得或维系业务优势，

那么公司可能为此承担责任。未能成功防止来自利益相关方，甚至间接贿赂（如

通过子公司，代理商，承包商，供应商和中介机构），可能导致法律诉讼。就此政

策而言，“代理商”指代表中国新天地提供服务的代表、顾问、经纪人或其他中介

机构。 

 

2.4 我们禁止任何员工或其他与公司有关的人员出于个人利益接受来自客户、代理商、

承包商、供应商、上述之任何员工、政府官员及其家属或他们的家人、朋友、同

事、熟人的行贿、好处费或回扣。 

 

 

3. 什么是贿赂 

 

贿赂是指提供、承诺、给予、索取，接受钱款或其他形式的利益，作为影响一项

职能或活动正常运行的诱因或回报，而该职能或活动本该由身居要职的工作人员

以诚信或公正的方式执行。贿赂属于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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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贿赂腐败计划  

 

董事会致力推行反贿赂腐败计划，该计划涵盖预防及调查贿赂和腐败的各项措施。

该计划包含以下元素： 

 

a) 阐述公司对在其有经营的地区防止违反当地反腐败法行为承诺的政策； 

b) 在公司内部进行针对贿赂及腐败的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高效及透明的控

制措施以降低对应风险； 

c) 就反贿赂腐败政策及反贿赂腐败计划的所有相关内容与公司所有员工、商业

合作伙伴及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沟通； 

d) 在与代理商及商业合作伙伴的所有新订及续订合同中采用标准的反贿赂腐败

措辞； 

e) 对商业合作伙伴、分包商和供应商采取适当的和适度的尽职调查，并要求商

业合作伙伴、分包商和供应商实施防止贿赂和腐败行为的适当程序，并要求

其将此义务延伸到他们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f) 培训公司所有相关人员，使其了解遵守公司政策及程序是公司各个层级每个

员工的职责，并让每个员工认知到贿赂和腐败及需要采取的对应行动； 

g) 应用财务和会计程序，包括内部控制系统，旨在确保个人无法不当地影响公

司的经营决策，并确保公平和准确的账簿、记录和账户维护使贿赂或腐败无

法隐藏； 

h) 针对公司反贿赂腐败的风险评估、政策和程序的年度审计和回顾，以监督、

评价和改进其有效性。 

 

 

5. 职责 

 

道德委员会代表董事会负责监督反贿赂及腐败计划并监督合规情况。 

 

地区及部门主管负责就反贿赂及腐败计划与所有员工及合作伙伴沟通，并确保其

在日常业务中被执行。 

 

员工必须保持警惕，举报任何可疑的贿赂、腐败或不当的商业行为。 

 

6. 报告与调查  

 

预防、发现和报告贿赂和腐败行为是所有员工的责任。每个部门和项目都需维护

合理的沟通渠道，以便公司员工或他人可以完全保密地对任何可疑的贿赂和腐败

行为进行报告。 

 

 

可疑情况和举报必须上报道德委员会，该会确保进行独立的调查。举报程序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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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中国新天地《违规举报政策》。 

 

 

7. 违反政策  

 

违反此政策可视为严重失职行为并可能会根据公司的纪律规章制度来采取行动。 

 

无论情节轻重，贿赂和腐败行为在所有中国新天地有经营的地区都是违法的，所

有违法者将可能会被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贿赂腐败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 

2)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1996年）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2008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修正版）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2013年） 

 

 

 

*本政策以英文书就，此中文版本仅供参考。 


